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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企业助力乡村旅游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要报要点】近年来，旅游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建

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开发过程中权责不清、产业

协同局面尚未形成、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项目盈利困难、融

资渠道单一等问题。对此，本期要报提出进一步探索新型合作

模式、优化土地流转模式、鼓励开发观光与体验并重的多样化

旅游产品、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等建议，进一步探索旅游企

业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旅游企业助力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

（一）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鼓励旅游企业参与乡村

旅游的政策力度逐步加大，关注度不断提升。2015 年以来，中

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通过旅游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2018 年文

化和旅游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

行动方案》《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

件；2020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

—2025）》，提出了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鼓励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旅游，提供用地、财政、金融等扶持政策等。

（二）旅游企业纷纷进入乡村旅游赛道，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大量旅游企业参与到乡村旅游实践中，一方面是企业社会

责任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旅游企业对乡村旅游市场

长期看好。从目前较为典型的案例来看，旅游企业参与乡村振

兴包括以下发展路径：一是发展“旅游+”产业帮扶，如中国

旅游集团的云南香格里拉项目；二是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如华

侨城的安仁古镇项目；三是打造连锁式乡村旅游度假产品，如

隐居乡里的精品民宿运营平台和乡伴文旅的“理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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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政策支持和社会参与下，乡村旅游发展进入快车

道。据统计，2020 年，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超过

12 亿人次，收入近 6000 亿元，受疫情影响，较之前有所下降，

但降幅小于旅游业整体降幅。同时，乡村旅游吸纳就业人数

1100 万，带动受益农户 800 多万户，带农增收作用较为明显。

二、旅游企业助力乡村振兴遇到的问题

（一）权责不清，旅游企业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角色较难

准确定位。一是一个地区能否发展乡村旅游，取决于资源禀赋、

经济基础、发展潜力等诸多客观情况，部分地方政府对于乡村

旅游报以过高期待，盲目引入旅游企业，但效果并不理想；二

是乡村旅游的发展既需要有效市场也需要有为政府，政府需要

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基础，旅游企业主

要负责产业导入，做好产品研发、运营管理和人才培养，但实

际落地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将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转嫁

给企业，增加了项目实施的难度和企业的负担。

（二）各方利益仍难平衡，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产业协

同局面尚未形成，政府、企业、村民之间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合

作机制。一方面，乡村振兴需要旅游与农业等其他产业协同合

作，实现效益最大化，但目前各产业协同没有找到有效的合作

路径；另一方面，土地流转作为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的前提条件，虽然近年来相关政策和立法工作相继完善，但仍

然存在地方政府不经农民同意，直接把乡村旅游资源的经营权

转让给开发商，并占有转让所得，土地流转补偿标准普遍较低

等问题，导致土地流转收益分配冲突时有发生，土地资源获取

难度大，限制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三）乡村旅游投资项目回报率较低，盈利困难。受制于

乡村条件限制，乡村旅游项目仍局限于对现有田园、果园、民

居、林场等浅层次开发利用，产业链条短、要素不齐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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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多数雷同，创新难度大，很难开发出娱乐趣味性、体验参

与性强的多元休闲度假产品，而且一些远郊的乡村旅游开发，

游客量有限，导致投资回报期较长。

（四）人员在地化发展难度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

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大量适龄劳动力流失，导致乡村旅游从业

人员不足，且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相关调研数据显示，

民宿、农家乐的经营者中年龄 46-60 岁占 33%，36-45 岁占 30%，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 18%。虽然旅游企业积极推动“产

业+教育”，争取把年轻人留在本地，但效果有限。

（五）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开发资金多为企业自有资金。

部分相关法律法规对乡村旅游整体开发资金筹措形成了一定

的限制，例如，要求通过 PPP 进行资金筹措不能超过当年本级

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0%、在资产支持证券融资不能将公

共基础设施作为资产出售等。

三、推动旅游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

（一）探索新型合作模式，明确各方诉求，完善利益分配

机制，调动多方积极性。一是在产业协同方面，建议由地方政

府牵头，企业参与，成立乡村振兴合作平台，探索适合当地乡

村振兴的产业组合路径；二是在共享收益方面，建议重视并妥

善处理与村民的关系，通过当地政府加强与村民的沟通，调动

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积极性，企业负责产业导入和运营，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村民就业，当地村民通过入股、就业等形

式深度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分享合作收益。通过长效机制的建

立，实现互惠共享、和谐发展。

（二）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更多土地流转模式。乡村旅游

土地流转一般数量多、规模大，往往面临生态红线和土地用途

受限等问题。此外，由于经营项目回报周期较长，土地流转周

期也相应较长。探索多样化的土地流转模式成为旅游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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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的关键。建议积极探索租赁、互换、转让、转租、入股等

方式流转，为产业引入和创新经营模式提供更多可能。

（三）鼓励旅游企业根据区域特点和资源禀赋，突出乡土

文化特色，深化服务功能，突出旅游产品特色。乡村旅游产品

的开发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开发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的

乡村旅游产品，形成农业观光、特色餐饮、度假休闲、体验教

育相融合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四）进一步拓宽乡村旅游发展融资渠道。针对乡村旅游、

文旅特色小镇投资大、周期长等特点，建议打通财政资金、金

融机构和社会资本三方融资渠道，吸引多元化投资主体参与，

破解“融资难”问题。

采用情况：本文于2022年4月被《文化和旅游智库要报》采用

供稿单位：文化和旅游行业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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